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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重庆睿蓝汽车研究院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睿蓝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蓝研究院”）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子公司重庆睿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蓝科技”）为其全资子公司睿蓝研

究院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

过0.3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为睿蓝研究院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0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本次担保在子公司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因经营发展需要，睿蓝科技与浦发银行于2024年12月9日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睿

蓝研究院向浦发银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0.3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睿蓝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睿蓝研究院资产负债率为64.88%，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担保事项在子公司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概述

1.企业名称：重庆睿蓝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ACCC59X8
4.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金山大道668号

5.法定代表人：汤小生

6.注册资本：21,8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22年06月08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

换电设施销售；充电桩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物联网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 资 产

营业收入

净 利 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57,341.30
35,350.43
21,990.87

2023年度（经审计）

45,231.45
295.19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63,144.67
40,965.75
22,178.92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25,955.58
188.05

10.股东构成：公司控股子公司睿蓝科技持股100%。

11.被担保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重庆睿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3.主债务人：重庆睿蓝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最高债权本金额：0.3亿元人民币

6.债权确定期间：2024年12月9日至2025年1月23日

7.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8.担保范围：合同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

证金。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公司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具有

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司对前述被担保人能保持良好控制，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本次担保事项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81亿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9.40%；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1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3.92%；子公司之间担保总额2.7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

净资产的 2.6%。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的情

形。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86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睿蓝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蓝进出口”）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子公司重庆睿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蓝科技”）为其全资子公司睿蓝进

出口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

过0.6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为睿蓝进出口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0.5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重庆睿蓝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子公司睿蓝科技为其全资子公司睿蓝进出口提供累计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

银行授信担保。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帆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为重庆睿蓝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68）。

2024年12月9日，睿蓝科技与浦发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睿蓝进出口向浦发银

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0.6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实施前，公司及子公司已对睿蓝进出口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5亿元，可用担保额

度为1.5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及子公司已对睿蓝进出口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亿元，可

用担保额度为0.9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概述

1.企业名称：重庆睿蓝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72103G
4.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18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B1单元5楼503-

1147室

5.法定代表人：邓晓丹

6.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16年07月25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及零配件的销售；从事海上、航空、陆路货物

运输代理业务；从事汽车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工程机械

设备、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原料及产品、农产品（食品除外）、有

色金属、矿产品、镍铁合金、针织品、服装鞋帽、音响设备及材料、家具、金银首饰、日用百货、文

教用品、橡塑制品；商务信息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 资 产

营业收入

净 利 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19,198.03
111,257.86

7,940.17
2023年度（经审计）

90,700.94
2,880.13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75,954.36
69,909.41
6,044.95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34,294.97
-1,895.22

10.股东构成：公司控股子公司睿蓝科技持股100%。

11.被担保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重庆睿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3.主债务人：重庆睿蓝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最高债权本金额：0.6亿元人民币

6.债权确定期间：2024年12月9日至2025年1月23日

7.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8.担保范围：合同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

证金。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公司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具有

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司对前述被担保人能保持良好控制，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本次担保事项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81亿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9.40%；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1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3.92%；子公司之间担保总额2.7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

净资产的 2.6%。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的情

形。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8,401,182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8,401,18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2月1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宁波索宝蛋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1号），同意宁波索宝

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786.48万股，并于

2023年1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9,145.9105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4,455.360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5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690.549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共计 58,401,182
股，涉及15名限售股股东，占公司总股本的30.50%，限售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现上述限售股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年 12月 16日（因

2024年12月15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上市流通。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戴永恒、房吉国、张开勇、殷霄、王洪飞、袁军通过宁波合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宁波东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与董事徐广成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于2024
年12月16日上市流通后将通过自愿限售的方式继续锁定6个月（即2025年6月14日，非交易

日顺延），且自愿锁定期届满后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减持规则。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

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91,459,105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上市后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根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等相关文件，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东的相关承诺如下：

1、公司股东济南财金复星惟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

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
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上述承诺，则本企业/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

价格，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减持方式与市场化原则确定，若本企业根据自身财务状况拟减持发

行人股份的，减持数额上限为届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本企业能够转让的全部股份。

本企业如进行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减持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的，本企业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以

其他方式减持应依法提前至少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公司股东邦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
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上述承诺，则本企业/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减持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00%，减持价格根据减持当时的二级市场

价格确定，减持数额上限为届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本企业能够转让的全部股份。

本企业如进行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减持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的，本企业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以

其他方式减持应依法提前至少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导致公司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其

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3、公司股东宁波合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胡安智、镕至（东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东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闫泰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青岛堃宁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富国银（北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合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叶宏、唐斌、白涛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
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上述承诺，则本企业/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戴永恒、房吉国、张开勇、徐

广成、高军星、殷霄、王洪飞、袁军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

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所持有发行人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

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限制

性规定。

（4）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上述承诺，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

行。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均已严格履

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

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

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58,401,182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2月1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 计

股东
名称

叶宏

徐广成

唐斌

胡安智

白涛

邦吉(上海)管理有限公
司

国富国银(北京)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财金复星惟实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堃宁合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
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东睿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宁波合运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合信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青岛闫泰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镕至(东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600,008
886,384
354,553

5,000,065
177,276

7,179,715

833,333

13,473,046

1,620,000

13,473,046

2,930,038

700,000

6,352,083

2,600,000

4,666,667

60,846,214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0.31%
0.46%
0.19%
2.61%
0.09%

3.75%

0.44%

7.04%

0.85%

7.04%

1.53%

0.37%

3.32%

1.36%

2.44%

31.78%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600,008
886,384
354,553

5,000,065
177,276

7,179,715

833,333

13,473,046

1,620,000

13,473,046

2,930,038

700,000

3,907,051

2,600,000

4,666,667

58,401,182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445,032

0

0

2,445,032
注：

1、上述 15 名股东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合计 60,846,2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8%，其中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季善通过宁波合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2,445,032股，锁定期为从首次公开发行上市起42个月（即2027年6月14日，非交易日

顺延），不参与本次解除限售。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为58,401,1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0%。

2、根据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

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戴永恒、房吉国、张开

勇、殷霄、王洪飞、袁军通过宁波合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东睿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合计2,142,029股与董事徐广成直接持有886,384股，将于2024年12月16日

上市流通后将通过自愿限售的方式继续锁定6个月（即2025年6月14日，非交易日顺延），且

自愿锁定期届满后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减持规则。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58,401,182
58,401,182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143,594,305
47,864,800

191,459,105

变动数

-58,401,182
58,401,182

0

变动后

85,193,123
106,265,982
191,459,105

特此公告。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603231 证券简称：索宝蛋白 公告编号：2024-051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松井股份”）近日收到通知，公司与湖

南湘江新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的湖南湘江松井新材料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2024年6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

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湖南湘江新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产业基金，围绕高端消费电子、乘用汽车、特种装备等战略领域

开展生态布局。本次产业基金目标募集规模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

有或自筹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占总出资比例20%。产业基金全部认缴出资额分

两期实缴到位，其中全体合伙人首期实缴出资比例为认缴出资总额的40%，即公司首期实缴

出资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产业基金的情况及进展

（一）产业基金的情况

1、产业基金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

认缴出资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合伙人名称

湖南凌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茂松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新区引导四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聚晶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肥市蜀山区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蓝月谷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500
10,000
10,000

20,000

4,500

3,000

2,000
50,000

认缴比例

1%
20%
20%

40%

9%

6%

4%
1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一一

注：湖南湘江新区引导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湖南湘江新区国有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旗下管理的基金。

上述有关主体基本信息分别如下：

1.1长沙茂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沙茂松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4MA4P8RTK20
法定代表人：凌云剑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20日

住所：宁乡市玉潭街道新康社区二环路（中央花园）32栋203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

技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量子计算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工程技术服

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合成材料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

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凌云剑持股100%。

关联关系说明：长沙茂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松有限”）系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53,883,2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48.22%；茂松有限实际控制人凌云剑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因此茂松有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除前述关联关系外，茂松有限与

公司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与其他第三方亦不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与公司之间不存在

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茂松有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共青城聚晶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共青城聚晶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DNR0NN38
执行事务合伙人：肖薇

出资额：4,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4年7月5日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共青城聚晶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1.3合肥市蜀山区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合肥市蜀山区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4MA8Q39D76M
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蜀山科里科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50,00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3年2月27日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9号南七花园A02地块23幢60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

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合肥市蜀山区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1.4长沙蓝月谷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沙蓝月谷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QH1CC8X
法定代表人：邱志雄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5月23日

住所：长沙市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谐园路(玉屏山产业园)D5栋2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

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城市绿化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

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土地整治

服务；停车场服务；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充电桩销售；会议

及展览服务；文化场馆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长沙蓝月谷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存续期限

产业基金的存续期为八年，自首次交割日起满四年之内为本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投资期

届满后三年之内为退出期。根据基金运营具体情况，经基金管理人提议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合伙企业的基金期限最多可延长一次，每次可延期一年。

3、投资决策机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决策，其中由松井股份提名1
名委员、凌云创投提名2名委员。产业基金的投资决策应经3票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同意方可

实施。

本次交易其他主要内容均无变化。

（二）产业基金备案信息

产业基金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证明》，备案信息如下：

1、基金名称：湖南湘江松井新材料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湖南凌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编码：SAQM17
三、风险提示

产业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将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

且基金在后期运行过程中，所投资的项目将受宏观经济、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投资标的经营

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不能及时退出等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产业基金后续经营管理状况，敦促其加强投资管理及风险控制，切实降

低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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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11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10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2月 10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启东市盛通路8号，公司集团总部1204多功能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5日

7、现场会议主持人：鉴于公司董事长韩力先生通过远程会议系统参会不能现场主持本次

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公司全体董事一致推选董事王懿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8、会议的合法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18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18,571.2987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6.591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2人（其中股东吴建新先生委托黄

高杨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股东葛丽丽女士委托张强先生参加会议并行驶表决权），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数6,311.4733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2.435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17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2,
259.8254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4.1555%。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496.8043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9194%。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议，公司聘请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1、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由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进行逐项表决，本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1）与津西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

该子议案关联股东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9,196.643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43%；反对：112.88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94％；弃权：23.92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3％。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2,360.0043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4.5210%；反对：112.88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10％；弃权：23.92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0％。

（2）与神通新能源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18,438.568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53%；反对：112.73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70％；弃权：20.00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2,364.0743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4.6840%；反对：112.73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50％；弃权：20.00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8010％。

2、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8,434.708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45%；反对：112.15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39％；弃权：24.44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6％。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2,360.2143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4.5294%；反对：112.1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17％；弃权：24.44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9％。

3、关于变更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8,434.218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19%；反对：112.35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50％；弃权：24.73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2,359.7243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4.5098%；反对：112.3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98％；弃权：24.73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04％。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发表如

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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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8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2月11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